
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办公楼的 

独立意见 

 

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召开了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办公

楼的议案》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

市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——超募资

金使用（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

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办公楼事项进行了认真的

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公司以不超过4,000万元（包括但不限于购置费33,280,916.80元、相关税

费约110万元、资产评估费7.8万元、后期装修费约550万元）超募资金购置位于

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市松山湖新竹路4号新竹苑3幢办公楼101、201、

301、401、501号（以下简称“办公楼”），将来作为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所在地，

有助于公司整合现有办公场地，提升公司外部形象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，符

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。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

触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

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 

二、从内容和程序上，该次购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

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——超募资金使用(修订)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三、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属于非

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作价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、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4,000 万元（包括但不限于购置费 33,280,916.80

元、相关税费约 110 万元、资产评估费 7.8 万元、后期装修费约 550 万元）超募



资金购置办公楼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

金购置办公楼的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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